
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中意人寿 2024年度委托中意资产管理

资产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〔2022〕1 号，以下简称“1 号令”）及相关要求，现将中意

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意人寿”）委托中意资产管

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管理资产所构成的重

大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我公司与中意人寿于 2018 年 12月 20 日和 2021年 2 月

3 日分别签署了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中意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《资产管理协议》”）

及其《补充协议》，根据上述协议条款，我公司受托对中意人

寿的委托资产进行投资管理，并收取资产管理费，根据当前

投资收益率数据，预计中意人寿向公司支付的 2024 年度资

产管理费将超过我公司上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%且超过

3000 万元，且预估不超过 2.4 亿元人民币，因此该项交易构

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，关联交易类型为服务类关联交易。 

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我公司为中意人寿提供委托资产的投

资管理服务，中意人寿将向我公司支付资产管理费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关联方名称：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361551955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经营范围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（法定保险业务除外）：（一）

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；（二）上述

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（三）仅限代理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

险种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

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

经营活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赵雪松 

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5 号院 1 号楼 12 层 1501

和 13 层 1601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7 亿元（本次关联交易对注册资本无

影响） 



成立日期：2002年 1 月 31 日 

与我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中意人寿是我公司的控股股

东，构成我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中意人寿将投资资产委托我公司进行管理，我公司根据

双方签订的资产管理协议收取资产管理费。双方遵循合法、

合规、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原则，对标市场同业资产管理费

计提方式和水平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经双方共同研究后，

对资产管理费计算方案确定为资产管理费由基础管理费和

绩效管理费两部分组成。绩效管理费根据投资收益对中意人

寿超额收益贡献来确定。交易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（一）关联交易金额 

根据《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资产管理协议》及其《补充协议》，中意人寿向公司支付

的 2024 年度资产管理费预计不超过 2.4 亿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

本次关联交易为服务类关联交易，不适用 1 号令中相关

比例要求。 

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于 2024年 6 月 28日经我公司第四届

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审议通

过，并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经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

会议（临时会议）审议通过。 

根据 1 号令第四十六条规定，重大关联交易经由关联交

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，提交董事会批准。董事会会议所作决

议须经非关联董事 2/3 以上通过。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

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，应当提交股东（大）会审议。银行保

险机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及股东（大）会对关联

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

当回避。如银行保险机构未设立股东（大）会，或者因回避

原则而无法召开股东（大）会的，仍由董事会审议且不适用

本条第一款关于回避的规定，但关联董事应出具不存在利益

输送的声明。 

我公司作为中意人寿的控股子公司，本次重大关联交易

中，我公司有 6 名董事为关联董事，表决权比例因回避而低

于章程规定，因此我公司关联董事均出具了不存在利益输送

的声明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截至审议日,我公司暂无独立董事。 



七、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反映。 

 

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二○二四年七月十二日 

 


